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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20-022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业绩补偿涉及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22 名股东，公司拟以 1 元总价合计回购注销

1,785,158,6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1%，同时上述股东应返还 2019 年度应补偿

股份对应的 2016 年-2017 年现金分红合计 57,125,077.86 元。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风险提示：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未审议通过议案

的风险；本次业绩补偿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

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本次业绩补偿存在相关盈利补偿方无法顺利清偿相

关债务，办理解除相关股份质押冻结，进而导致本次业绩补偿难以推进实施的风险。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 2020 年 4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联董事杜小平、陈彤、韩

玮、胡明哲回避表决，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注销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 22 名股东所持有的公司合计 1,785,158,683 股股份，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商业控

股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4 号）核准，公司向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控股”）及其特定关联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他交易对方等共 37家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控股”）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新增 5,254,901,960 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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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为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

分别与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盈利

补偿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㈠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方所承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及其

后的四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期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

2016 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 2016 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

有关顺延期间及其盈利承诺等由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

约定。 

㈡净利润承诺数 

双方同意，以标的公司管理层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合并

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管理层净利润预测数”）为依据确定

利润承诺数，2019 年和 2020 年按照不低于 2018 年相应利润承诺数的原则确定利润

承诺数，即：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的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 18,725.58  143,005.80  229,833.32  229,833.32 229,833.32 

㈢利润差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供销大集控股实

现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现的净利润（下同），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供销大集控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准。 

㈣补偿方式及数额 

⒈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间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

净利润承诺数，则盈利补偿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方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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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⒉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

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

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

补偿股份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

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⒊如果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

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并

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就盈利补偿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

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盈利补

偿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⑴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个工

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

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

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⑵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

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实施股份赠送

方案。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

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

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

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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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盈利补偿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

份。 

⒋自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起

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盈利补偿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

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㈤减值补偿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上市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

发行股份的价格，则盈利补偿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交

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

行股份的价格。 

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盈利补偿方须向上市公司实施的补偿，双方同意参照上述

“㈣补偿方式及数额”约定实施。 

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

偿数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而发行的股份数。盈利补偿

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以现金方式继续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供销大集控股 2016、2017、2018、2019 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供销大集控股 2016-2019

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599,366,032.91 元，未完

成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累计 6,213,980,200.00 元的业绩承诺，累计未完

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3,614,614,167.09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年份 
业绩承诺数 
（元）① 

业绩实现数 
（元）② 

差异数（元） 
②-① 

实现率 
②/① 

经审计的供
销大集控股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2016 年度 187,255,800.00 223,636,458.83 36,380,658.83 119.43% 

2017 年度 1,430,058,000.00 1,741,219,922.38 311,161,922.38 121.76% 

2018 年度 2,298,333,200.00 1,227,920,254.37 -1,070,412,945.63 53.43% 

2019 年度 2,298,333,200.00 -593,410,602.67 -2,891,743,802.67 -25.82% 

合计 6,213,980,200.00 2,599,366,032.91 -3,614,614,167.09 41.83% 

四、业绩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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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股份回购注销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经测算，2019 年度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补

偿股份 1,785,158,683 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2019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

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

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

补偿股份 

=(6,213,980,200.00-2,599,366,032.91)/8,512,313,400.00×5,254,901,960-

446,249,182=1,785,158,683 股（四舍五入，下同） 

盈利补偿方具体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认购股份
数量（股）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认购股份
数量占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向
盈利补偿方发
行数量比例 

本次应补偿股份
数量（股） 

1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616,031,920 20.8768%  372,684,434  

2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8,792,122 6.3980%  114,214,674  

3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182,266,125 6.1769%  110,266,604  

4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5,547,424 6.9658%  124,351,227  

5 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0,462,227 5.4379% 97,075,772  

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1,357,759 3.4349%  61,318,996  

7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358,514,289 12.1498%  216,892,486  

8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17,166,356 10.7485%  191,877,986  

9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203,831,117 6.9077%  123,312,903  

10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127,178,011 4.3100%  76,939,625  

11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48,974,493 1.6597%  29,628,386  

1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43,448,460 1.4724%  26,285,269  

13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43,448,460 1.4724%  26,285,269  

14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39,350,778 1.3336%  23,806,270  

15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29,785,623 1.0094%  18,019,583  

16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26,527,828 0.8990%  16,048,695  

17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21,724,249 0.7362%  13,142,646  

18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348,152 0.7235%  12,915,116  

19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0,540,750 0.3572%  6,376,899  

20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7,320,641 0.2481%  4,428,811  

21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105,588,161 3.5783%  63,878,287  

22 耿发 91,588,358 3.1039%  55,408,745  

合  计 2,950,793,303 100.0000% 1,785,158,683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1元的总价定向回购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上述1,785,15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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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应补偿股份并注销。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2018年业绩补

偿 

2018年业绩补偿后 
2019年业绩补偿 

2019年业绩补偿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4,001,932,300 66.61% -446,249,182 3,555,683,118 63.93% -1,785,158,683 1,770,524,435 46.88%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2,005,895,931 33.39% 0 2,005,895,931 36.07% 0  2,005,895,931  53.12% 

三、股份总数 6,007,828,231 100.00% -446,249,182 5,561,579,049 100.00% -1,785,158,683    3,776,420,366     100.00% 

㈡返还现金分红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盈利补偿方

所持补偿股份 2019 年度不享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将在向盈利补偿方派发现金

红利时直接扣减应返还部分。同时，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返还应补偿股份对应的

2016-2017 年度现金分红 57,125,077.86 元（2016 年分红方案为每 10 股派 0.22 元，

2017年分红方案为每10股派0.10元、2018年未进行现金分红），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应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0.022+0.010)×

1,785,158,683=57,125,077.86 元 

2018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22家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返还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对

应的 2016-2017 年度现金分红 14,279,973.82 元均已返还。 

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22家盈利补偿方还应返还 2019 年度应补偿股份对应

的 2016-2017 年度现金分红 57,125,077.86 元，各股东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具体如

下：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本次应补偿股份

数量（股） 

本次应返还现金

金额（元） 

1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372,684,434 11,925,901.90 

2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4,214,674 3,654,869.57 

3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110,266,604 3,528,531.33 

4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24,351,227 3,979,239.26 

5 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7,075,772 3,106,424.70 

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61,318,996 1,962,207.87 

7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216,892,486 6,940,559.55 

8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91,877,986 6,140,095.55 

9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123,312,903 3,946,012.90 

10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76,939,625 2,462,068.00 

11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29,628,386 948,108.35 

1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26,285,269 841,128.61 

13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6,285,269 841,1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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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23,806,270 761,800.64 

15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18,019,583 576,626.66 

16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6,048,695 513,558.24 

17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13,142,646 420,564.67 

18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2,915,116 413,283.71 

19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6,376,899 204,060.77 

20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4,428,811 141,721.95 

21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63,878,287 2,044,105.18 

22 耿发 55,408,745 1,773,079.84 

合计 1,785,158,683 57,125,077.86 

五、本次业绩补偿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将不会对公司财务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本次业绩补偿不

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六、本次业绩补偿授权事项 

为保证业绩补偿相关事项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支付对价、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办理相关

股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购注销事宜、股本变更登记及信息披

露事宜、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

等。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利润承诺未完成

所涉及的股份补偿相关事项实施完毕之日止。 

七、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未审议通过议案的风险。 

2、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如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注销回购股份，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

案难以实施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协调沟通债权人说明情况，减少债务清偿要求。 

3、截至目前，部分盈利补偿方所持本次应补偿股份仍处于质押冻结状态，导致

本次业绩补偿所涉及的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存在难以推进实施的风险。公司将分别向业

绩补偿对象发出《告知函》，告知对方业绩承诺实际实现情况、应补偿股份数，并督

促对方配合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的工作，履行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 

4、如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审议未通过，公司将按照《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进一步要求盈利补偿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但仍存在部分盈利补偿

方所持本次应补偿股份处于质押冻结状态，导致股份赠送也存在难以推进实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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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本次业绩补偿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2016-2019 年度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同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盈

利补偿方向公司以股份形式补偿 1,785,158,683 股股份，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00

元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上述补偿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 2016 年重大资

产重组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海

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㈠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㈡独立董事意见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关于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4号）核准，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控股”）及其特定关联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他交易对方等共37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新增5,254,901,96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于2016年9...
	二、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为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分别与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盈利补偿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㈠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方所承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的四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期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2016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为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2016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有关顺延期间及其盈利承诺等由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约定。
	㈡净利润承诺数
	双方同意，以标的公司管理层出具的标的公司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管理层净利润预测数”）为依据确定利润承诺数，2019年和2020年按照不低于2018年相应利润承诺数的原则确定利润承诺数，即：
	单位：万元
	㈢利润差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供销大集控股实现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现的净利润（下同），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供销大集控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
	㈣补偿方式及数额
	⒈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间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承诺数，则盈利补偿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⒉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⒊如果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市公司就盈利补偿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盈利补偿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⑴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⑵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实施股份赠送方案。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盈利补偿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
	⒋自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盈利补偿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㈤减值补偿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则盈利补偿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
	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盈利补偿方须向上市公司实施的补偿，双方同意参照上述“㈣补偿方式及数额”约定实施。
	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偿数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而发行的股份数。盈利补偿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以现金方式继续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供销大集控股2016、2017、2018、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供销大集控股2016-2019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2,599,366,032.91元，未完成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累计6,213,980,200.00元的业绩承诺，累计未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3,614,614,167.09元。具体情况如下：
	四、业绩补偿方案
	㈠股份回购注销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经测算，2019年度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补偿股份1,785,158,683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2019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6,213,980,200.00-2,599,366,032.91)/8,512,313,400.00×5,254,901,960-446,249,182=1,785,158,683股（四舍五入，下同）
	盈利补偿方具体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